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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强耕地保护工作有关要求，切实守住全国耕地不少于 18亿亩这条红线目标，使各

级政府、各有关部门认真履行好耕地保护的责任，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现针对我市实际，特制定 2008年我市耕

地保护工作方案。

一、目的意义

耕地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土地，切实保护耕地”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

策。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人均占有耕地仅 14亩，只占世界人均耕地的 39%。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人口的不断增

加，人均耕地也将进一步减少，因此，保护耕地是关系我国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全局性和战略性问题。在我国未来

经济发展中，必须采取世界上最严格的措施，对耕地进行特殊保护，稳定一定的耕地面积，不断提高耕地质量，否则，

别无出路，也没有选择，这已经引起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去年 9月国务院审查《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时再次

强调，要采取更加严厉的耕地保护政策，使 18亿亩耕地保有量至少要保持到 2020年。

我市是一个土地资源十分稀缺的城市，人均占有的耕地面积更少，仅 0.23亩。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

土地资源将更加严峻。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行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和耕地保护制度，已经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因此，各级政府、各有关部门一定要站在全局的战略高度，把思想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和省委、省政府的

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严格土地管理的责任感和紧迫感，不折不扣地严格执行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政策，高度重视耕地

和基本农田保护的各项工作，切实做到一手抓保障，一手抓保护，把加强土地管理和调控的各项政策措施落到实处，推

进土地资源的集约高效利用。

二、工作措施

（一）加大宣传，增强全社会保护耕地意识

保护耕地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事关国家的粮食安全，事关国家的长治久安。各级必须把思想认识统一到中央的

要求上来，切实把这项工作摆到重要位置。要通过广泛宣传土地国情、市情，不断增强广大干部群众的耕地保护忧患意

识、法制意识，把耕地保护问题真正提到国策的高度来认识，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今年就耕地保护工作，我市要采取

以下措施开展宣传活动：一是制作完善基本农田保护标志牌；二是在“6?25土地日”期间在市报上举办一期耕地保护宣传

专版；三是印制一批加强耕地保护的宣传手册、宣传图片等材料。通过多渠道、多形式的广泛深入宣传，促使广大干部

群众形成保护耕地的共识，形成全社会共同关心支持耕地保护工作的合力，为落实耕地保护基本国策营造良好的外部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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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

（二）夯实基础，查清耕地和基本农田家底

切实做好耕地和基本农田等土地资源的现状调查和数量、质量的统计工作，这既是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的法定职责，

也是将耕地保护情况作为政府目标责任考核的重要依据。因此，今年上半年要按照国家和省里的部署认真抓好我市第二

次全国土地调查工作，利用 2007 年底我市最新的卫星影像资料，重新全面查清耕地和基本农田等土地资源的现状，通

过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根据新的要求重新建立和完善统一的土地分类、调查和统计制度，形成满足新的管理需要。同

时，要建立健全土地产权制度，采取有效措施做好农村土地确权工作，尽快完成集体土地所有权登记发证，依法落实和

维护农民土地权益，充分调动农民保护耕地的自觉性。同时要发挥土地产权在土地管理中的基础和决定作用。今后在农

用地转用、土地征收征用、土地整理复垦开发中，必须以相关土地调查登记成果和土地证书作为审批、补偿安置的依据，

防止违法占用耕地和侵害农民利益的情况发生。

（三）履行义务，有效落实耕地占补平衡工作

为加强耕地保护，督促非农业建设占用耕地的单位履行补充耕地的法定义务。由于我市耕地后备资源匮乏，历年来

均通过缴纳耕地开垦费和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由省国土资源厅统筹安排易地耕地开发和整理补充耕地的任务进行

占补。当前，全省耕地占补平衡任务越来越艰巨，因此，去年来省国土资源厅根据全省年度新增建设用地占用的耕地量

向各设区市下达了补充耕地任务，并实行月报制，要求各地务必完成。今年我市拟将省厅下达我市的 2000 亩补充耕地

任务分解下达到各区执行，并列入政府目标责任进行考核，其任务完成情况将与下一年度的用地指标进行挂钩。我市今

年的补充耕地任务要通过以下途径来完成：一是组织群众自行开发；二是寻找一定项目进行土地整理和复垦；三是开展

村庄土地整理，增加耕地面积。同时要有效利用中央和省级财政下拨我市的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款，专款专用，

作为宣传、耕地开发、土地整理、考核奖励等实现我市耕地保护目标的费用支出。

（四）严格把关，加大新增建设用地审查力度

一是加强用地计划管理，对占用耕地量大的一般性项目、不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项目、不符合产业政策项目不安

排用地计划指标；二是把好用地预审关，对列入用地计划项目，要求做到集约节约用地，尽可能少占耕地；三是在农用

地转用报批中，通过向省国土资源厅足额缴纳耕地开垦费，实现耕地占补平衡。

（五）加强执法，从严查处违法占用和破坏耕地行为

加大对违法违规用地的执法力度。对规避审查报批，规避耕地占补平衡的违法违规用地行为，一旦发现要严格查处。

主要措施：一是利用卫片核查手段进行监控，并建立报告制度。要给各镇配备辖区内卫星影像图、土地利用现状图和基

本农田分布图，便于自查和管理，充分发挥各村土地协管员、国土所人员的作用，一旦发现土地违法行为，要求及时报

告土地执法部门立案查处。市、区国土资源管理人员要加强监测，采用抽样和卫星遥感监测的方法和手段，建立抽样调

查制度和监测网络，对耕地保有量、土地开发整理补充耕地情况进行核查，了解和掌握实际情况，及时发现问题，改进

工作。二是加大处罚力度，对违法占用耕地进行建设的建筑物，坚决予以拆除，并责成恢复成耕地。三是建立土地执法

考核制度，对违法用地案件发现数、立案数、结案数、责成恢复成耕地比例数等情况进行目标责任考核。



（六）完善制度，强化耕地保护目标责任管理

2005年 10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省级政府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办法》，要求严格对各地耕地保护情况进行

考核，对耕地减少过多过快甚至已经突破规划指标的地区，必须采取严格惩罚和补救措施，确保实现规划所确定的耕地

保有量指标。为此，今年我市将根据“二调”成果中农村土地利用现状实际情况，重新与各区、区与各镇（街）层层签定

耕地保护目标责任状，进一步强化政府领导保护耕地的责任意识，确实做到耕地保护目标任务明确，措施到位，责任到

人，运用目标化、定量化、制度化管理方法，规范各级人民政府、部门以及各级领导的耕地保护工作行为，确保耕地保

护基本国策得到制度落实。

三、工作安排

（一）4月底完成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中农村土地利用现状调查，全面查清全市耕地和基本农田现状。

（二）5月份印制有关耕地保护的宣传手册、宣传图片等材料，并制作基本农田保护标志牌。同时给各区、镇（街）

各制作一块辖区卫星影像挂图和土地利用现状图、基本农田分布挂图。

（三）6月 25日在厦门日报或晚报举办一期耕地保护专版。

（四）6月底前完成市与区、区与镇的耕地保护目标责任状的签订工作，同时发给辖区卫星影像挂图和土地利用现

状图和基本农田分布图。

（五）12月底前全市完成省下达的补充耕地任务。

（六）12月底或明年初开展耕地保护目标责任考核。


